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济院党办〔2009〕15 号 ________________ 
 

关于加强校内宣传品管理的暂行规定 
 

 

学校的宣传栏、阅报栏、宣传条幅、宣传海报等是党的

宣传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，是学校文化氛围的焦点和学校文

化的展现，是展示学校形象的重要窗口。为加强校园文化建

设，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，营造和谐育人环境，维

护学校良好形象，特制定校内宣传品管理的暂行规定。  

第一条  本规定所称的校内宣传品主要包括：宣传栏、

宣传板、宣传展版、标语、阅报栏、公告栏、校园网等。  

第二条  校党委宣传部为校内宣传品的主管部门，使用

和管理部门应接受其监督管理。任何单位在校园内设置宣传

栏、公告栏、报栏或其它宣传设施，必须经党委宣传部审核

批准，经批准后按照统一要求设置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

自设置。未经批准设置的，由学校强行拆除。  

    第三条  校内宣传品按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，谁管理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进行管理。各单位主办的宣传栏、壁报栏等

宣传载体，应在醒目位置标明“主办单位”，本单位的党组

织应在舆论导向、政治原则上严格把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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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坚持团结、鼓劲、正面宣传的原则，宣传内容

要积极健康，版面设计要美观大方；既注重思想性，又兼顾

艺术性、欣赏性。 

第五条  各单位所辖宣传栏、壁报栏等宣传载体的使用

管理，由各单位党组织负责。宣传内容要定期更新，原则上

每学期至少应更新二次；遇有重大节日、重要活动随时更新。

要加强日常管理和维护，保持卫生整洁。严禁任何单位和个

人在宣传栏和阅报栏上张贴非法宣传品，禁止张贴广告、招

贴、通知、启事、海报等，违者一经发现，主办单位应追查

张贴者的责任，并及时清除。 

    第六条  宣传板、宣传展版是指为服务学校中心工作而

设立的临时性活动宣传设施，设置或摆放临时性宣传板、宣

传展板等都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。凡与学生的学习、教育、

科技创新、志愿服务及其他文体类活动有关的，由学校教务

处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团委负责审批，并报党委宣传部备

案，除此之外由党委宣传部负责审批。需要布设宣传板、宣

传展版的单位，须提前两天向审批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申请

内容包括宣传内容、形式、设置地点、负责人等，经批准后

方可在指定区域、地点，按规定实施。  

第七条  宣传标语悬挂由党委宣传部统一管理。各单位

组织、承办的全校性活动需在我校各校门、校园主干道等显

要位置悬挂宣传标语的，须提前两天报党委宣传部审批。各

系、各部门本单位范围内的活动和常规性工作，原则上不得

在校园道路上悬挂横幅。经批准的宣传标语应在指定位置和

指定时间内悬挂、张贴，并注意维护，活动结束后应及时撤

除、收回，禁止乱挂乱扯乱张贴。未经批准的，主管部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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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卫值勤人员有权予以制止。  

第八条  校内阅报栏由校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设

立和管理。校内阅报栏主要张贴中央和省重要报纸，按照出

版周期随时更换，专栏专用。禁止在阅报栏内外张贴广告、

招贴等宣传品。  

第九条  校内公告栏由校党委宣传部负责设立，后勤处

校园管理科及各责任单位负责日常保洁维护。校内各类通

知、通告、公示、启事应在学校公告栏内张贴，禁止在公告

栏以外的墙壁、树木、路灯杆等地方张贴。  

第十条  党委宣传部负责审核校园网主页信息的发布，

信息管理中心负责网络技术工作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团委

负责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和引导工作，安全保卫处负责网络

的安全监控。各单位在主页上发布信息必须报经党委宣传部

审核，信息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均由提供信息单位负责。

各单位和部门都应建立单位二级网站，并及时更新。连入校

园网的单位有责任和义务定期对相应的网络用户进行有关

的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教育。连入校园网单位的所有工作人

员和用户必须遵守并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

络、国际互联网络管理暂行规定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严

格执行安全保密制度。  

第十一条  各部门、各单位要负责各自所属的和责任区

域内的宣传栏、公告栏等的清理整治工作，配合有关部门，

共同维护校园文明环境。  

后勤处校园管理科、伙食管理科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学

生公寓管理科分别负责对校园内公共区域、食堂餐厅、学生

公寓区附近区域的乱贴、乱画、乱挂、乱设现象进行日常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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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及时清理旧条幅、旧标语等，保持环境整洁卫生。安全

保卫处负责对学校各门口附近的乱贴、乱挂、乱设现象进行

日常检查和清理，并对校外人员在校内乱贴、乱挂行为进行

制止和查处。  

各系（部）要负责对各自卫生责任区域内所有乱贴、乱

挂现象进行清理，并做好日常保持与维护。  

第十二条  党委宣传部负责对校园内宣传栏、报栏管理

使用情况和各类条幅悬挂等情况进行日常监督检查。每学期

结束前，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一次全校性的集中检查、

评比。管理规范和宣传效果突出的，学校予以表彰奖励；存

在问题的，要限期整改；对违反本规定乱设、乱建、乱挂、

乱贴、乱画的单位或个人，除责令其立即撤除或清理外，将

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通报批评，并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。  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本规定解释权归

校党委宣传部。 

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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